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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5月10日，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9】0631号），现对问询涉及事项回复如下：

一、公司整体业绩层面

1.公司业绩预告“变脸” 。 公司前期披露业绩预减预告，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0万元到9,000万元， 并表示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

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但公司2019年4月24日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因吉林银行投资收益

不及预期、补提商誉减值准备等因素，使得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97亿元。 公司作为吉林银行9.96%的持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宋尚龙担任吉林银行的

董事职务，参与吉林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对吉林银行的主要经营情况理应有所知悉，并在

公司业绩预测时有所体现。 请公司补充说明前期未对该事件作出判断并充分提示风险的原

因，并自查前期业绩预告的审慎性及相关责任人。

回复：

2019年1月，公司披露2018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由于联营企业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银行” ）经营业绩下

降致使公司投资收益下降，公司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0万

元到9,000万元， 当时公司已考虑到东北证券2018年度业绩同比下降55%-70%的业绩预

告和吉林银行2018年前三季度业绩同比下降27%的情况。

2019年4月24日，公司披露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主要原因如下：

（1）吉林银行四季度大幅亏损，使公司投资收益比预计减少1.32亿元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收到吉林银行2018年度审计报告，按照监管政策要求，吉林银

行对正常、关注类贷款进行质量下迁，2018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33.92亿元，其中四季度计

提资产减值损失29.45亿元， 吉林银行2018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7亿

元，较公司2019年1月业绩预减时预计数减少13.33亿元，直接影响公司投资收益减少1.32

亿元。

吉林银行近年来业绩保持稳步增长，2016年、2017年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8.79亿元、29.37亿元，尽管其前三季度盈利有所下降，但参照吉林银行最近两年的经

营业绩，公司预计吉林银行2018年度业绩不应再出现更大幅度下滑。 按照吉林银行2018年

1-9月实现的净利润预计其第四季度盈利应能达到前三季度的平均值即6亿元左右，因此公

司预计吉林银行2018年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亿元。

公司董事长、总裁宋尚龙先生担任吉林银行董事，积极参加吉林银行董事会。2018年吉

林银行共召开6次董事会，2019年4月19日前共召开4次董事会，公司董事长、总裁宋尚龙先

生出席8次，授权出席2次，上述董事会均未审议关于大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也未对

吉林银行2018年税后利润计划25.8亿元进行调整，因此公司直至收到吉林银行2018年度审

计报告时方知悉吉林银行2018年度实际经营业绩。

（2）补提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商誉减值准备9,944万元

公司所属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

有限公司（原为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于2013年5月21日完成工商变更手

续，形成商誉2.22亿元。 股权收购后，由于区域内水泥需求不足，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吉林亚

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经营出现持续亏损。 2016年以来，随着辽宁市场需求的转暖，

吉林亚泰集团 （辽宁） 建材有限公司经营逐步好转，2016年实现净利润-4,301.34万元，

2017年实现净利润-3,043.41万元，亏损逐步降低。 公司在2017年度财务决算过程中，聘请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2017年末净资产进行

评估并进行了减值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吉林亚泰集团 （辽宁） 建材有限公司作为单独资产组2017年末预计可收回金额81,

746.12万元，低于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商誉金额之和，公司按持有吉林亚泰集团（辽

宁）建材有限公司80%的股权应计提商誉减值准备6,263.32万元，截止2016年末公司已累

计计提5,104.38万元，2017年度当期计提了1,158.94万元。

2018年，东北地区水泥价格进一步上涨，公司预测水泥价格上涨趋势将延续，2018年

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审前净利润-2,045万元，公司预计该项商誉不会进一

步大幅减值， 故在2018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中未进行2018年继续大额计提该项商誉减值

准备的风险提示。公司在2018年度财务决算过程中，2019年4月22日收到吉林亚泰集团（辽

宁）建材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的评估结果，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作为资产组组

合2018年末的预计可收回金额96,056万元， 低于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商誉金额之和

116,315万元，公司按持有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80%的股权应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16,207万元， 截止2017年末公司已累计计提6,263万元，2018年度当期计提9,944万

元。

综上所述，公司对2018年度业绩预告进行更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联营企业吉林银

行提供2018年度审计数据较晚且与公司预计数据差距较大，同时由于公司在财务决算过程

中，聘请评估机构对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结果与公

司预计差异较大，对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补提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业绩预告数据由公司财务资产管理部做出预测，报公司总会计师、董事长和总裁

审核批准，然后由董事会秘书组织对外披露。

会计师意见：

经过核查，因吉林银行投资收益不及预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等因素导致公司2019年1

月预告的未经审计的业绩与审计后的2018年度业绩出现差异。

2.公司2018年各季度业绩波动明显：

（1）公司四季度营业收入为四个季度中最高，一季度为最低，但四季度的亏损数额是

一季度的224%。 请公司说明两个季度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之间出现背离的主要原因。

回复：

公司2018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99万元，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0,258万元，是一季度的224%。

公司2018年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16,243万元，实现毛利112,546万元，四季度毛利比

一季度增加36,933�万元；2018年四季度受东北证券和吉林银行净利润下降影响， 公司投

资收益比一季度减少了16,072万元；公司2018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8,328� 万元；公司

2018年四季度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比一季度增加17,505万元；公司2018年四

季度实现资产处置收益比一季度增加7,178万元。 由于上述因素影响， 公司四季度净利润

-27,357万元，比一季度净利润-20,795万元增亏6,562万元。

公司2018年一季度少数股东损益-7,297万元， 主要是一季度建材行业处于错峰停产

期，实现净利润-24,122万元，少数股东损益-6,272万元；公司2018年四季度少数股东损益

2,900万元，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21,208万

元，少数股东损益8,907万元，建材行业四季度亏损22,433万元，少数股东损益-5,833万

元。

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一季度的-13,499万元

减少至-30,258万元，使营业收入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背离。

（2）公司二、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基本持平，但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15亿元与2,517万

元，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2.14亿元与140万元。 请公司说明两季度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

回复：

公司二、三季度归母净利润相差18,880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三季度因建材产品价格下调，使公司毛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影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减少2,520万元；

2、三季度因房地产开发业务确认收入减少，使公司营业收入比二季度减少8,259万元，

影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减少2,566万元；

3、三季度因联营企业东北证券、吉林银行经营业绩下降使投资收益比二季度减少，影

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减少12,115万元。

上述3项总计17,201万元是三季度净利润与二季度差异的原因。

公司2018年三季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572万元， 由于三季度发生小额政府补助及资

产处置损益等非经常性损益2,432万元，使扣非后净利润为140万元。

（3）公司75%的经营活动产生的流量净额来自于第四季度，请公司结合自身的结算方

式及现金管理政策，说明现金主要来自于第四季度的原因。

回复：

公司2018年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比例较高， 相比前三季度现金流入增加；

公司年内南京、天津、沈阳、长春等房地产开发项目年度商品房销售增幅较大，四季度集中

回款；同时各产业加大应收款的清收工作，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由于东北地区季节性因素，四季度地产项目施工结束、建材进入错锋停产期，经营活动

现金流出大幅减少，使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在四季度增幅较大。

公司四季度各业务板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如下：

业务板块 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建材板块 72,398.45

房地产板块 57,720.61

医药板块 10,773.30

煤炭板块 42,975.36

商贸板块 3,211.00

其 他 4,187.33

合 计 191,266.04

因公司主营业务建材、房地产板块所处东北区域受季节性影响明显，建材业务冬季错

峰停产、房地产业务冬季停止施工，造成公司经营业绩和现金流均出现季节性波动，针对季

节性因素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公司对经营资金不足的部分通过年初增加资金储备进行补

充，公司2018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22.09亿元，一至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6.56亿元，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无证据表明公司对2018年各季度业绩波动的解释是不合理的。

3.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1）公司2018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上年近乎翻倍。请公司解释非经常性损益增

长较大的原因，并补充各类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确认时点和依据。

回复：

公司2017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8,486万元，2018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16,524

万元，增加8,038万元，增长95%，具体项目对比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8年较2017年变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7,199,243.05 30,238,238.98 46,961,004.0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

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226,372.63 56,858,039.31 368,333.3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6,566,077.12 6,566,077.12

债务重组损益 784,200.00 150,119.55 634,080.4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97,460,225.69 97,460,225.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7,128,663.48 33,044,908.55 -40,173,572.03

所得税影响额 -27,810,197.33 -14,985,336.59 -12,824,860.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39,058,083.51 -20,443,473.92 -18,614,609.59

合计 165,239,174.17 84,862,495.88 80,376,678.29

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取得的投资收益9,746万元。 2018年度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1亿元及其他闲置资金13亿元滚动投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公司共

确认投资收益9,746万元，该类收益属于公司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的偶发性损益，

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

各类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确认时点和依据如下：

项目 确认时点 确认依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资产转移手续办理完成，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

入或流出企业。

合同、收（付）款

凭证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

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有确凿证据表明能够符合财政扶持政策规定的相关条

件且预计能够收到财政扶持资金时予以确认。 除按照

应收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外的其他政府补助，在实际收

到补助款项时。

政府补助批准文

件、收款凭证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收到资金占用费时。 合同、收款凭证

债务重组损益

资产转移手续办理完成，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

入或流出企业。

合同、收（付）款

凭证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出售或持有至到期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

企业。

合同、收款凭证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相关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企业。

合同、收（付）款

凭证

（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 有一项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57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资金占用费产生的原因， 资金占用的对象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存在资金占用事项未准确披露的情况。

回复：

2014年1月，经对吉林市房地产市场进行调研，在长春市凯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凯程投资” ）的协助下，公司子公司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地

产” ）选定吉林市丰满区一块望江靠山地块，用地面积约40万平方米，拟进行房地产开发。

同月亚泰地产与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圣地产” ）及凯程投资签

订协议书，约定由凯程投资负责协助中圣地产获取该开发用地。 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

依据用地面积、吉林市房地产土地成交价格及对商品房预期售价的判断，亚泰地产共计支

付给凯程投资资金34,401万元， 用于收购中圣地产剩余全部股权。 2017年因政府调整规

划，中圣地产确认可出让的土地面积调整为24万平方米，与预期变化较大，经中介机构评估

中圣地产剩余49%股权的公允价值为1.55亿元，公司依此调整了股权收购对价，与前期预付

款的差额18,867万元转为其他应收款。

2017年12月30日凯程投资与亚泰地产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自2018年1月1日起，

以未归还欠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资金实际占用天数按日计息。 资金实际

占用天数291天，利息总计657万元。 凯程投资于2018年10月19日一次性还清欠款本息。

长春市凯程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金琦、于丹；执行董事为金琦；监事为于丹；高级管理

人员为金琦。 凯程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资金占用事项未准确披露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无证据表明公司的非经常损益各项目的确认存在异常情况，也没有证据表明

公司与长春市凯程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各板块业务层面

4.公司建材业务情况：公司建材业务的主要产品为水泥和熟料。

（1）公司建材业务2018年的综合毛利率为21.78%，并较上年减少0.85个百分点，与水

泥行业整体“量减利增，毛利提升” 的大趋势不符。 请公司就上述背离情况作出说明。

回复：

公司建材业务所处东北区域尤其辽宁省水泥行业市场需求不足，2018年辽、吉、黑三省

GDP增速分别为5.7%、4.5%和4.7%� ，均低于6.6%的全国GDP平均增速，在全国31省中分别

位列第27名、第30名和第29名。 2018年辽、吉、黑三省水泥市场需求7,217万吨，同比减少1,

829万吨，市场需求下降20%。 辽、吉、黑三省水泥产能24,168万吨，产能发挥率仅为29.8%，

同比下降7.5个百分点。 2018年东北区域错峰停产6-7个月，产能仍然过剩，水泥及熟料平均

价格分别为364元/吨、304元/吨， 水泥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 南方区域错峰停产1-2个

月，水泥及熟料平均价格均在450元/吨左右，水泥行业盈利能力较好，呈现“量减利增，毛利

提升” 的趋势。

公司建材业务综合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2018年水泥价格同比上涨23元/吨，而

成本同比增长11.77元/吨，由于水泥销量同比下降219万吨，使综合毛利率下降。 二是2018

年熟料价格同比上涨0.4元/吨，而熟料成本因大宗原燃材料价格上涨及环保因素影响，同比

增长10.33元/吨，熟料价格的微涨不足以抵减成本的上升。

综上， 公司建材业务因所处东北区域需求不足，2018年的综合毛利率变动趋势与水泥

行业整体趋势相背离。

（2）请公司结合区域市场环境，补充披露公司建材行业近三年的产销量、产品平均单

价变动、毛利率、市场占有率、产能利用率等数据的变动情况。

回复：

由于东北区域市场需求不足， 公司建材行业2018年熟料及水泥销量较2017年均有所

下降，建材行业2016-2018年数据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产品 指标 单位 2016年 2017年 2017年比2016年 2018年 2018年比2017年

熟料

产量 万吨 1,242.4 1,050.5 -191.9 1,055.5 5

销量（外销） 万吨 477.5 407.4 -70.1 382.3 -25.1

平均单价变动 % - - 30.31 - 0.13

市场占有率 % 47 52 增加5个百分点 53 增加1个百分点

产能利用率 % 64 54 减少10个百分点 54 -

水泥

产量 万吨 1,215.6 1,179.4 -36.2 1,021.9 -157.5

销量 万吨 1,218.7 1,222.5 3.8 1,003.5 -219.0

平均单价变动 % - - 19.78 - 6.69

市场占有率 % 24 25 增加1个百分点 25 -

产能利用率 % 48.3 46.9 减少1.4个百分点 40.2 减少6.7个百分点

综合毛利率 % 22.03 22.63 增加0.6个百分点 21.78 减少0.85个百分点

（3）公司2018年水泥和熟料产品在销售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库存量分别出现43.32%

和19.94%的上升。 请公司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情况，说明公司存货周转率下降

的合理性。

回复：

2018年四季度， 公司根据对东北三省2019年一季度及全年的市场调研及市场信息分

析，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拟建重点项目共19项，其中已明确投资金额的项目有15

项，总投资额2,176亿元，可拉动水泥需求提升2,868万吨。 另有抚长高速长春段、吉林省特

色小镇、哈尔滨外环公路、牡丹江-敦化高铁等4个项目已明确于2019年开工建设（但项目

投资及需求情况暂未公开），可进一步带动地区水泥需求增长，预计2019年一季度辽、吉、

黑三省水泥市场需求达到450万吨，需求同比上涨近150万吨。受南方环保政策影响，南部沿

海地区熟料供应紧张， 价格持续上涨，2018年末东北水泥企业通过海运打开了南下销售的

渠道。 预计2019年东北三省可实现熟料南下约300万吨，公司已确定2019年一季度熟料海

运意向销量16万吨，公司预计全年可实现海运熟料销量约80万吨。

结合上述对2019年一季度市场需求预测，公司调整了营销策略，为保证冬季错峰停产

期间满足市场需求，相应增加熟料、水泥库存储备，使存货周转率下降。

因公司所处东北区域市场需求下降，公司建材产业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存在区域供

需及季节性差异，公司2018年错峰停产6-7个月，致使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公司建材板块2018年分季度库存情况如下：

存货名称

一季度库存

（万吨）

二季度库存

（万吨）

三季度库存

（万吨）

四季度库存

（万吨）

熟料 179.30 217.86 271.11 194.03

水泥 119.06 132.61 144.42 109.69

公司建材板块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周转情况对比如下：

项目 亚泰建材 祁连山 华新水泥 冀东水泥 天山水泥

存货周转率(次) 3.32 7.13 8.96 11.10 11.21

存货周转率(天) 108 51 40 32 32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无证据表明公司的收入和成本的确认存在异常情况。 未发现公司关于上述问

题的回复是不恰当的。

5.公司房地产业务情况：公司房地产业务近年来出现大幅波动，对公司业绩造成较大影

响。

（1）公司房地产业务近三年营业收入分别为26.58亿元、70.25亿元以及34.85亿元。 请

公司结合房地产业务发展模式及土地储备和分布情况，对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变动情况及未

来可持续性作出说明。

回复：

公司房地产业务近三年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类别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土地整理收入（亿元） 0.34 60.48 6.16 66.98

房地产开发收入（亿元） 26.24 9.77 28.69 64.70

合计（亿元） 26.58 70.25 34.85 131.68

公司房地产业务包括土地整理和房地产开发， 其中土地整理近三年经营情况如下：天

津土地市场2016年较为低迷，2016年末开始迅速转暖且价格直线上升，使得2017年土地整

理收入同比增加60亿元；2018年政策调控后天津土地市场降温， 土地出让节奏减缓导致收

入同比减少54亿元，土地整理收入因市场、政策因素对公司业绩影响明显。公司土地整理业

务模式为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企业出资与政府合作开发，具体操作流程为：

① 企业与政府签订《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土地整理

项目的合作内容、合作模式、合作实施方案；

② 政府编制项目拆迁安置方案，负责实施土地整理工作，土地整理费用由企业按整理

工作进度垫付；

③ 政府负责组织项目用地范围内市政配套工程及环境配套工程建设， 配套工程建设

费用由企业按照工程进度垫付；

④ 整理完成具备出让条件的所有土地经政府验收合格后，全部由政府组织公开出让，

成熟一块出让一块；

⑤ 土地出让完毕后，企业按照协议书中约定的成本返还及收益分配原则，收回土地整

理成本，并获得约定的分成收益；

⑥ 收益分配原则：土地出让收入扣除代垫成本及相关配套设施费用后，剩余收益按协

议书约定比例分配。

房地产开发近三年经营情况如下：2016年开工面积28.58万平方米，竣工面积19.63万平

方米，可确认收入面积35.66万平方米；2017年开工面积13.59万平方米，竣工面积42.06万平

方米，可确认收入面积15.26万平方米；2018年开工面积48.27万平方米，竣工面积36.72万平

方米，可确认收入面积34.10万平方米，收入指标三年间呈现波动走势。

目前土地整理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截至2019年5月10日， 蓬莱沙河土地整理累计出让

936亩土地，剩余141亩预计将在年内完成出让；天津泉洲水城项目累计出让3,674亩土地，

2019年计划出让852亩，剩余部分拟于2021年前出让完毕。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持续性与土

地储备关系密切，公司未开发的存量土地储备包含天津、蓬莱等计42万平方米，公司正积极

推进长春、沈阳、南京地区的新地块储备，为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公司2018年房地产营业收入下滑50.39%的情况下，营业成本较上年仅小幅下降。

请公司说明产生上述不配比现象的原因。

回复：

公司房地产业务包含土地整理和房地产开发，2018年房地产营业收入由70.25亿元下

降至34.85亿元，下滑50.39%，是由于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土地整理出让面

积和价格下降导致。

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出让土地143亩，每亩出让价格900万元，

每亩出让成本13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营业成本1.93亿元；2017年出让土地1,127

亩，每亩出让价格1,200万元，每亩出让成本13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60.48亿元、营业成本

15.22亿元。 2018年土地整理营业收入的减少是因为出让价格和出让面积同比均减少，土地

整理的单位成本同比未发生变动， 土地整理营业成本的减少是因为出让面积同比减少，营

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下降是配比的。

公司2018年房地产开发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为28.69亿元、18.98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8.92亿元和11.40亿元，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增长是配比的。

因房地产开发营业收入的增加额 （18.92亿元） 远不及土地整理营业收入的减少额

（54.32亿元）及房地产开发营业成本的增加额（11.40亿元）与土地整理营业成本的减少额

（13.29亿元）相当，因此导致公司2018年房地产业营业收入大幅下降，营业成本仅小幅下

降。

公司房地产板块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业务2017年、2018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

率情况如下：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率%

土地整理 61,610.52 19,342.57 42,267.95 68.61

房地产开发 286,913.49 189,797.84 97,115.65 33.85

合计 348,524.01 209,140.41 139,383.60 39.99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率%

土地整理 604,839.19 152,180.93 452,658.26 74.84

房地产开发 97,698.66 75,770.99 21,927.67 22.44

合计 702,537.85 227,951.92 474,585.93 67.55

2018年比2017年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率%

土地整理 -543,228.67 -132,838.36 -410,390.31 -6.23

房地产开发 189,214.83 114,026.85 75,187.98 11.40

合计 -354,013.84 -18,811.51 -335,202.33 -27.56

公司2018年房地产业务毛利率下降是由于占比较高的土地整理业务当期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均大幅减少所致。

（3）公司房地产业务对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海泉洲” ）

具有较大依赖性， 公司因收购兰海泉洲形成商誉5.53亿元， 现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75亿

元。 请公司结合兰海泉洲自收购以来的业绩经营情况，说明公司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

性及充分性。

回复：

兰海泉洲自收购以来的业绩经营情况如下：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营业收入

（万元）

6,562.26 7,349.01 861.70 -1,524.70 604,839.19 61,610.52 679,697.98

净利润（万

元）

-1,142.44 5,966.17 70.14 -1,352.65 281,940.02 7,388.25 292,869.49

兰海泉洲2016年出让土地347亩，因出让土地为湿地，按合同约定兰海泉洲不参与分成

结算，兰海泉洲2016年无土地出让收入；2016年末天津市武清区土地整理中心对兰海泉洲

2014年以前出让的1,224亩土地收益与企业进行结算调整减少当年营业收入1,524.70万

元，导致2016年兰海泉洲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负。

2013年-2018年兰海泉洲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持股比例% 58 58 58 58 58 58

商誉账面价值 55,328.16 55,328.16 55,328.16 55,328.16 55,328.16 55,328.16

少数股东商誉 40,065.22 40,065.22 40,065.22 40,065.22 40,065.22 40,065.22

商誉合计（1） 95,393.39 95,393.39 95,393.39 95,393.39 95,393.39 95,393.39

资产组组合账面值(2) 22,839.46 27,663.19 27,733.33 26,380.68 308,320.70 315,708.95

资产组组合预计可收回金

额（3）

247,096.66 123,912.47 92,901.11 713,113.98 386,321.95 424,697.48

（3）-（2）-（1）（负数为

当期商誉减值）

128,863.81 855.89 -30,225.61 591,339.91 -17,392.14 13,595.14

公司当期应计提减值准备 17,530.84

2013年至2015年期间天津土地市场土地出让价格在150-200� 万元/亩，2015年末公

司结合当时的土地出让价格及已成交量对该项商誉计提了减值准备1.75亿元。 2016年末天

津土地市场向好趋势明显， 土地拍卖价格直线上升，2017年土地出让成交价格为1,200万

元/亩，2018年土地出让成交价格为900万元/亩，考虑到土地市场未来前景，经测试2018年

末公司无须对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补提商誉减值准备。

（4）根据公司2017年年报，兰海泉洲2017年出让土地1,098亩，但2018年仅出让143亩

土地。 出让土地数量与营业收入无法配比，请公司说明其中原因，并补充说明公司近三年的

土地出让数量、分布、价格、收入及变动原因。

回复：

由于天津土地市场发生变化，土地出让节奏受控于政府用地指标的整体安排，挂牌出

让土地数量及挂牌价格变动较大。 公司2018年土地出让成交价900万元/亩，出让面积143

亩，年内确认收入6.16亿元；2017年土地出让成交价1,200万元/亩，出让面积1,127亩，年内

确认收入60.48亿元，因此出让土地数量与营业收入不配比。

公司近三年的土地出让明细如下：

分布区域 土地出让数量

（

亩

）

价 格

（

万元

/

亩

）

收 入

（

万元

）

变动原因

天津项目

347 150 -1,524.70

天津项目调整以前年度收益导致蓬莱项目

163.13 140 4,977.58

2016

年小计

3,452.88

天津项目

1,127 1,200 604,839.19

天津项目出让量及出让价格增加蓬莱项目

0 0

2017

年小计

604,839.19

天津项目

143 900 61,610.52

天津项目出让量及出让价格下降蓬莱项目

0 0

2018

年小计

61,610.52

（5）兰海泉洲整理的土地，多由公司子公司竞买所得，请公司补充披露采取该种开发

模式的主要原因，以及土地竞买后的用途。

回复：

兰海泉洲整理土地面积约5,685亩，截止2018年末已实现出让3,674亩，公司子公司天

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共拍得三块土地，总计383.39亩，占已出让土地10.4%，占全部整

理土地总量6.7%。

天津区域为公司外拓房地产市场的重点战略布局区。 因公司在此区域先后获取的两块

土地中，“亚泰澜公馆” 项目202亩土地，开发面积272,963平方米已全部售磬，“澜月中心”

项目38亩土地，开发面积45,863平方米，处于建设期，为巩固天津市场并实现未来的可持续

经营，2018年末公司续拍天津项目 “D06-09” 地块143亩土地，用于商品房开发建设，符

合公司在天津市场的战略布局需求。

（6）公司2017年年报中提及，兰海泉洲尚余2,109亩土地，计划2020年前出让完毕，但

至2018年年报，公司表述为兰海泉洲尚余2,000亩土地，计划2021年前出让完毕。 请公司说

明计划变动的原因，并请公司结合项目取得、开发、完工、结算、款项收回等情况，说明计划

实现的可行性。

回复：

兰海泉洲2017年末尚余2,109亩土地，2018年出让143亩，剩余1,966亩，由于政府每年

均进行区域规划调整，2018年末尚余2,000亩土地。

受2018年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影响，天津土地市场7宗流拍，18宗停牌，以上地块均位

于远郊和滨海新区，而武清区就有8宗地块停牌，使天津泉洲项目土地出让计划出现偏离，

公司2018年末对剩余土地出让计划进行调整，延后至2021年完成。

2019年天津土地市场回暖，仅1-3月已成功出让的纯住宅、商住用地达到57宗之多（其

中武清区2宗）；同时随天津人才引进计划和京津城际高铁、便民轻轨的启动，武清区的宜居

价值已逐步显现，预计2019年实现出让面积852亩，剩余土地拟于2021年出让完毕。 目前该

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已完成95%以上， 政府已对前期出让土地中的1,224亩土地收益进行分

配，其他结算及回款工作已结合政府招拍挂计划稳步推进，预计2021年能够全部完成出让。

如果公司子公司再取得土地进行项目开发，将结合项目情况做好可研报告，制定项目

取得、开发、完工、结算、款项收回的可行性方案，确保计划实现。

会计师意见：

经过核查，公司土地一级开发收入的财务报表列报及披露是恰当的，商誉减值准备的

计提合理。 除泉洲水城未来出让计划能否如期实现无法判断外，无证据表明公司上述问题

的其他回复是不合理的。

6.公司煤炭业务：公司煤炭业务2018年营业收入出现97.52%的增长，但毛利率却减少

19.04个百分点。

（1）请公司补充说明煤炭开采与煤炭贸易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及占比情况。

回复：

公司煤炭矿山开采均采用走向长臂后退式采煤方法， 采取先进的机械化开采模式，各

矿均配备综合机械化开采装备，主要包括采煤机、转载机、破碎机、液压支架等大型设备，机

械化水平在行业内处于中等水平。

公司2018年度煤炭开采业务的营业收入57,497万元，占比34%；煤炭贸易业务的营业

收入109,842万元，占比66%。

公司2018年度煤炭开采业务的净利润2,216万元，占比46%；煤炭贸易业务的净利润是

2,602万元，占比54%。

公司2018年煤炭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情况如下：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净利润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开采业务 57,497.43 34.36 43,161.98 28.86 24.93 2,216.00 45.99

贸易业务 109,842.33 65.64 106,407.03 71.14 3.13 2,602.00 54.01

合计 167,339.75 100.00 149,569.01 100.00 10.62 4,818.00 100.00

（2）请公司说明煤炭贸易业务是采取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收入，并说明采取该种结

算方式的相关依据。

回复：

煤炭贸易业务采取总额法，依据如下：

① 合同双方的首要责任人。 公司均与供应商、客户分别签订采购销售合同，供应商与

客户不存在直接的购销交易关系，公司与供应商、客户双方之间的责任义务区分开来，公司

负责向最终客户销售商品并承担责任的义务；

② 与商品相关的风险承担者。 公司承担了取得客户确认的交货验收单前的存货风险，

包括运输途中的风险等，以及交付后的产品质量风险和退换货风险；

③ 公司能够依据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经济状况、市场需求、营销策略、市场汇率波动等

情况，具备所交易商品的合理自由定价权利。 煤炭从供应商运出后，即运往最终客户处，与

最终客户协定的销售价格均由公司与客户确定，与供应商无关。

综上，从风险承担、责任义务以及结算方式等多角度衡量，公司煤炭贸易业务采取总额

法确认收入。

（3）请公司披露煤炭业务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销售模式等因素，并确认关联关系及

关联交易数量。

回复：

① 煤炭开采业务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如下：

客户名称 金额（万元） 销售模式 是否关联方

七台河市吉伟煤焦有限公司 8,778.94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双鸭山市老知青洗煤有限公司 7,150.00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七台河市润赢能源有限公司 5,790.00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双鸭山市国瑞煤炭有限公司 4,429.07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双鸭山市双顺洗煤有限公司 4,161.82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供应商名称 金额（万元） 采购模式 是否关联方

双鸭山市新兴民用爆炸物品专营有限公司 542.30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双鸭山和隆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536.15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山东赛诺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426.61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辽源市龙山区诚德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339.87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科左中旗永恒加油站 326.60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② 煤炭贸易业务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如下：

客户名称 金额（万元） 销售模式 是否关联方

黑龙江万力能源有限公司 15,509.96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黑龙江建龙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2,377.36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辽宁佳旭能源有限公司 7,574.72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71.91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抚顺矿业中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3,954.17 直接销售 非关联方

供应商名称 金额（万元） 采购模式 是否关联方

黑龙江畅峰焦化有限公司 35,422.96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大连百辰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25,404.87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长春赉远商贸有限公司 5,702.21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长春北环物资经贸有限公司 5,095.51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长春国邦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4,415.40 直接采购 非关联方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无证据表明公司煤炭贸易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是不恰当的，也没有证据表明

公司与煤炭贸易业务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

7.医药板块业务：医药业务为公司毛利率最高的板块，并且营业收入保持稳健增长。

（1）公司在维卡格雷、H5N1禽流感流感疫苗、连翘苷三类药物的研发投入的资本化

率达到100%。 请公司结合在研药品所处的阶段、后续达到上市条件预计需要投入的资源

等情况说明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合理性。 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研发投入资本化情

况作出说明。

回复：

公司医药板块研发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标准为研发项目已进入I期临床试验阶段。

① 2015年3月， 维卡格雷项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I、II、III期临床批

件，达到资本化条件。2015年开始，项目发生的研发投入均计入开发支出。维卡格雷目前处

于II期临床阶段。后续达到上市条件需进行临床III期的受试者实验及临床工作。 2011年至

2014年累计费用化投入441.55万元。

② H5N1禽流感流感疫苗2014年取得临床批件后项目发生的研发投入开始资本化。

目前已完成I期临床试验，并已完成I期临床总结报告，取得了较好的人体安全性试验结

果，达到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条件。 近期正在抓紧开展II期临床试验的筹备工作，后续达

到上市条件需进行CRO、CDC等工作。

③ 2016年12月26日，连翘苷及其胶囊制剂项目一次性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下发的I、II、III期临床批件。 2017年1月进入I期临床试验阶段，2017年6月28日经公

司董事会批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

元（2017年支付12,000万元）受让大连富生天然药物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国家一类在

研新药—连翘苷原料及其胶囊制造技术（包含相关知识产权）。 公司于2017年7月研发

投入开始资本化。

连翘苷项目目前已完成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II期临床试验方案的修订工作。 后续

达到上市条件需进行II期、III期临床以及注册申报工作。

（2）公司对于研发项目支出资本化的具体会计政策。

回复：

公司研发项目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为：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① 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

研究阶段： 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的调查、

研究活动的阶段。

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

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

② 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为无形资产：

a、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b、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c、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

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性；

d、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

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e、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开发阶段的支出，若不满足

上列条件的，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公司是否存在后续不符合资产定义需予以费用化的风险，若存在，请量化相关

风险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根据公司现有项目研发进度，均符合资本化条件。

维卡格雷项目现有的I、II期临床已初步证明项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有望成功推进

到III期临床并最终获得药品生产批件。

H5N1禽流感流感疫苗项目已经完成I期临床试验，并已完成I期临床总结报告，工艺

参数已基本确定。

连翘苷项目按照目前的研发成果，已完成I期临床实验，将进行样品的制备及文号申

报。

截止2018年末，公司已资本化的开发支出余额21,636万元，如后续个别项目出现费

用化风险，该项目已资本化的金额将予以费用化。

（4） 公司在重要研发项目情况中提及MDCK细胞季节性流感疫苗项目， 并计划

2019年全面完成疫苗制备工艺研究，但前期未发现公司对于该项目的研发投入，请公司

说明原因以及未来研发投入安排。

回复：

MDCK细胞季节性流感疫苗是公司自主研究的四价流感疫苗，前期公司对于该项目

的研发投入没有体现的原因是：

MDCK细胞季节性流感疫苗是H5N1禽流感疫苗研发过程中发现的新项目， 该项目

前期研发工作由H5N1禽流感疫苗同一团队、 在同一平台开展， 因此前期未发生研发投

入。

MDCK细胞季节性流感疫苗预计未来研发投入将根据疫苗制备工艺研究申报临床

批件后，确定未来研发投入安排。 后期专门为研发MDCK细胞季节性流感疫苗而发生的

研发费用，将与H5N1禽流感疫苗严格区分，独立核算。

（5）公司医药板块的毛利率为44.83%。 但根据公司按治疗领域划分，心脑血管、妇

科药物、维生素三大领域的毛利率分别为80.53%、87.50%、77.11%，均高于前述医药综

合毛利率。 请公司补充说明出现毛利率较大差异的原因。

回复：

公司医药业务包括药品生产和药品流通两部分，2018年药品生产和药品流通业务营

业收入、占比、毛利率情况如下：

业务类型

营业收入

（万元）

收入占

比%

营业成本（万元） 成本占比% 毛利率%

药品生产 56,162.66 26.18 17,324.73 14.64 69.15

其中：心脑血管 11,227.80 5.23 2,186.57 1.85 80.53

妇科药物 10,330.77 4.81 1,291.11 1.09 87.50

维生素 2,118.19 0.99 484.77 0.41 77.11

药品流通 158,397.34 73.82 101,040.82 85.36 36.21

合 计 214,560.00 100.00 118,365.55 100.00 44.83

公司医药板块2018年营业收入214,560万元， 毛利率为44.83%。 营业收入占比

73.82%的药品流通业务营业收入为158,397万元，但毛利率仅为36.21%。而心脑血管、妇

科药物、维生素三个领域的毛利率分别为80.53%、87.50%、77.11%，因该三个领域营业

收入占比低，仅为医药板块营业收入的11%，导致医药板块整体毛利率与心脑血管、妇科

药物、维生素三个领域的毛利率出现较大差异。

会计师意见：

经过核查，公司开发支出的列报是恰当的，未发现公司医药板块收入确认存在异常，

未发现公司上述说明是不合理的。

三、公司财务数据层面

8.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规模：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规模下降19.97%，营业成本略有

变动，但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反而从上年的96.63亿元上升至129.43亿元。

（1）请公司结合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科目，补充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与公司经

营活动收支不匹配的原因。

回复：

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下降19.97%，营业成本略有变动，主要是由于公司子公司兰海

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整理的土地2018年出让面积及价格均下降所致。 剔除该

子公司数据，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较2017年增加19.06亿元，营业成本增加12.34亿元，主

要是由于公司商品房销售大幅增长所致，如下表：

项 目

公司（合并报表） 兰海泉洲水城 剔除兰海泉洲水城后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加额

营业收入（亿

元）

141.28 176.55 6.16 60.48 135.12 116.06 19.06

营业成本（亿

元）

100.53 101.48 1.93 15.22 98.60 86.26 12.34

按上述剔除后数据，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加12.34亿元，对应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也同

比增加，同时公司2018年末存货增加了15.38亿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7.87亿元，上述三项业务增加35.59亿元，对应的现金流出量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从

上年的96.63亿元上升至129.43亿元，增加32.80亿元（剔除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

限公司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32.12亿元）是匹配的。 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

公司土地整理投资已接近尾声，年现金流出量已较少。

（2）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规模从14.78亿元上升至22.65亿元，请公

司说明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公司2018年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7.87亿元，主要是由于支付的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增加3.14亿元，公司办理定期存款3.6亿元，偿还鸡西大汉煤炭销售有限

公司1亿元，偿还鸡西市华盛煤炭洗选有限公司1亿元。

针对（1）和（2）的会计师意见：

经过核查，扣除兰海泉洲水城的影响后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与公司经营活动

收支是匹配的。

（3）在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分别支付给鸡西大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和鸡西市华盛煤炭洗选有限公司1亿元，请公司说明上述公司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款项的产生原因及用途。

回复：

鸡西大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费玉莲，股东万春和、

费玉莲，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鸡西市华盛煤炭洗选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孙苏杭，股东孙苏杭，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017年9月，公司子公司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因煤炭采购资金不足，临时向鸡西大

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鸡西市华盛煤炭洗选有限公司借款各1亿元。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

司已于2018年归还。

会计师意见：

经过核查，没有证据表明公司与鸡西大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和鸡西市华盛煤炭洗选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9.公司负债规模与负债结构：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为68.18%，负债规模超过400亿

元。

（1）公司加大了流动负债的比重，流动负债的占比达到78.5%，长期借款从48.44亿

元下降至34.94亿元。 请公司说明调整负债结构的主要原因及必要性。

回复：

公司2018年末流动负债占比上升，一是由于非流动负债中的长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

因到期期限短于一年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4.23亿元及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净减少8.87亿元， 使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净增加5.36亿元； 二是由于公司为储备生

产经营所需资金，增加了短期借款10.82亿元。

公司2018年末长期借款减少13.50亿元的原因是长期借款中将于一年内到期的

13.57亿元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公司2018年末长期借款规模（“长期借款” 加“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72.42亿

元，2017年末长期借款规模（“长期借款” 加“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73.81亿元，较

2017年末减少1.39亿元，无较大变化。

公司后续将与金融机构协商将短期借款转为中长期借款， 调整长短期借款结构，实

现长期借款等中长期债务由目前的81亿元调整至150亿元的目标，长期借款等中长期债

务占全部有息负债的比重由目前的26%提高至50%，以减少短期债务集中到期的偿还压

力，使公司债务结构趋于合理。

（2）公司2018年末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为0.97与0.66，利息保障倍数从2.47下降

至1.15。 请公司补充说明未来还款安排，并就是否存在短期偿债压力和流动性风险作出

说明。

回复：

公司2018年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0.97、0.66，2017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分别为0.96、0.68，较上年相比无较大变化；2018年利息保障倍数从2.47降至1.15，主要是

由于2018年度盈利下降所致，公司利息保障倍数仍大于1，能够覆盖本期全部利息费用，

不存在短期偿债压力和流动性风险。 目前公司与各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合作正常，存量

授信均能正常周转，公司30亿元公司债券2019年3月11日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9]329号批准文件，正在着手发行工作，公司正在积极催收天津土地整理

欠款，尽快清回，补充营运资金。

会计师意见：

经过核查，公司2018年末长期借款规模较2017年末长期借款规模无较大变化，没有

证据表明公司上述说明是不合理的。

10.货币资金规模：公司2018年的货币资金量达到74.68亿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上

升至12.69%，较上年48.63亿元的规模扩大明显，短期借款规模达到176亿元。

（1）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规模及变动情况，补充说明公司在货币资金较充裕的情况

下，大额举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2018年末有息负债305.35亿元，较2017年末的302.18亿元增加3.17亿元，有息

负债规模基本稳定。公司支柱产业建材行业、房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受政策影

响、融资受限，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开发资金需求量大，且建材行业受东北地区错峰生产

影响，需要在错峰期间进行资金储备用于日常支出。 按照公司2019年度经营计划，公司

为各板块生产经营需要储备阶段性资金22亿元，其中：建材板块5亿元、地产板块16亿元

（公司计划在天津、南京等城市增加房地产开发业务，资金储备同比增幅较大）、医药板

块0.28亿元、煤炭板块0.62亿元、商贸板块0.10亿元；储备各有息债务本金周转备用金20

亿元（公司2019年度到期的借款中到期额度最高的为3月份32.1亿元，最低的为9月份3.6

亿元，平均月到期额度18.15亿元，公司据此储备了月债务周转备用金20亿元）；为办理

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业务储备保证金25亿元； 储备利息及其他支出8亿元。 因此为避免

调控政策对公司所处行业的影响以及保持公司流动性，公司未将全部货币资金用于偿还

有息债务。

（2）公司签署相关借款协议的时间、金额、利率、主要条款等，短期借款的资金用途，

并说明相关债务偿付资金安排以及是否存在债务风险。

回复：

公司2018年末短期借款余额176亿元，具体如下：

金融机构

融资期限及金额（万元） 平均年利率

（%）

借款用途

6个月（含）以内 6个月至1年 小计

光大银行 50,000.00 202,054.00 252,054.00 5.12 流动资金借款

招商银行 146,220.00 146,220.00 4.86 流动资金借款

中国银行 105,750.00 105,750.00 4.75 流动资金借款

工商银行 97,390.00 97,390.00 5.01 流动资金借款

华夏银行 48,000.00 48,000.00 5.68 流动资金借款

交通银行 39,000.00 39,000.00 6.15 流动资金借款

浦发银行 27,800.00 27,800.00 4.43 流动资金借款

建设银行 8,284.70 8,284.70 5.06 流动资金借款

其他银行 201,300.00 838,001.00 1,039,301.00 5.88 流动资金借款

总计 251,300.00 1,512,499.70 1,763,799.70 5.54 流动资金借款

公司与各金融机构合作多年，各金融机构对公司的总体授信额度保持稳定。在授信额

度内，公司到期的短期借款均可到期续办，不存在到期的短期借款集中偿还的情形。 同时

公司通过积累存量资金、加快清收应收款项等措施，压缩负债规模，降低资金成本，不存在

相关债务风险。

针对（1）和（2）的会计师意见：

经过核查，没有证据表明公司上述数据及说明是不合理的。

（3）请公司核实，公司大股东是否与任何开户银行签署了《现金管理合作协议》，与

上市公司是否在同一银行开户，所开银行账户是否属于上述现金管理范畴账户，是否存在

上市公司资金存入控股股东账户的情形。

回复：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持股前5名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95,088,616 9.08

2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5,009,212 4.77

3 天津鸿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48,936,170 4.58

4 无锡圣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48,936,170 4.58

5 无锡金嘉源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144,989,170 4.46

1、 经与公司大股东———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春

市国资委” ）核实，截止长春市国资委回复函出具日（2019年5月20日），长春市国资委未

与任何开户银行签署《现金管理合作协议》，长春市国资委在吉林银行新城支行开户，公

司在吉林银行东盛支行、 康平街支行开户， 所开银行账户均不属于上述现金管理范畴账

户，不存在公司经营资金存入长春市国资委账户的情形。

2、 经与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核实，截止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复函出

具日（2019年5月23日），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未与任何开户银行签署《现金管理

合作协议》，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均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户，所开银行账户均不属于上述现金管理范畴账户，不存在公司资金存

入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情形。

3、公司未知天津鸿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圣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无锡金嘉源文

旅投资有限公司与任何开户银行签署《现金管理合作协议》的情况，未知与公司是否在同

一银行开户的情况以及所开银行账户是否属于上述现金管理范畴账户的情况，不存在公司

资金存入天津鸿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圣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无锡金嘉源文旅投资

有限公司账户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

经过核查，未发现公司与大股东、开户银行签订《现金管理合作协议》及将公司资金存

入大股东账户的情形。

11.应收账款收回及账龄结构：

（1）根据公司2017年年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有1年内的应收账款71亿元。截

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1至2年内的应收账款为48.51亿元，这意味着公司上年新增的应收

账款68.32%未能收回。 请公司说明如此大规模新增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主要原因，并披露

该账龄段内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回复：

公司2018年末应收账款1-2年账龄48.51亿元中，主要的应收账款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出让6宗土地形成应收账款63.20亿元，该款项

2018年部分收回后账龄1-2年的余额45.83亿元。因天津市武清区土地整理中心偿还缓慢尚

未收回，预计2019年收回26亿元，其余款项公司将于2020年全部收回。

账龄1-2年应收账款前5名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期末余额

（万元）

款项性质

天津市武清区土地整理中心 非关联方 458,306.02 出让土地款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5,539.74 商砼款

三亚崖州港湾投资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5,141.53

应收崖州人工岛项目政

府返还款

公主岭市宜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2,086.00 工程款

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568.92 商砼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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